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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清流清几许
—— 滇 池 流 域 河 道 生 态 补 偿 工 作 概 况

昆明市为加快推进滇池流域生态
环境建设，根据中央、云南省关于全面
推进河长制的相关工作要求，采取八
项措施并印发了《中共昆明市委、昆明
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河长制工作
的意见》《中共昆明市委办公厅、昆明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
全面深化河长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积极深化推进滇池流域河长制各
项工作。

全面建立四级河长五级治理体
系。成立由市委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
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昆明市河长制
办公室负责滇池流域外的河长制相关
工作；滇池流域河长办公室负责滇池
流域内河长制相关工作。滇池流域各
区、开发（度假）区也相继出台关于全
面深化河长制的实施方案，并建立河
长制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河长制办公
室，配备相关人员，明确设置市、县、
乡、村级河长和村（小组）专管员，全面
建立了四级河长五级治理体系。

结合实际制定出台河长制六项配
套制度。按照《云南省全面推行河长
制工作的实施意见》和《云南省全面推
行河长制行动计划》，以及市河长办公
室的相关要求，滇池流域各县（市）区、
开发（度假）园区结合各自河长制工作
实际情况，先后出台河长会议制度、信
息共享制度、信息报送制度、工作督察
制度、考核问责与激励制度、验收制度
等六项配套制度，进一步完善河长制
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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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昆明市是一个资源型、水质型、工程型和结构型多种缺水并存的
地区，建立水生态补偿机制，切实保护好水生态环境，是昆明市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保障。根据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及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的指示要求，进一步加快推进全市水
域生态环境建设，促进经济发展与水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完善水资源开发
保护及有偿使用，健全政府对水生态补偿的调控手段和政策措施，推动经济
社会与水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不断提升水生态环境水平。

昆明市积极探索建立公平公正、完善有效的河道水生态补偿机制，按照
“谁污染、谁治理，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让产生水污染并治理不力的县
（区）对被污染县（区）给予经济补偿，鼓励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流域上
下游通过资金补偿开展跨地区生态保护补偿试点。通过实施河道生态补偿
为开展水资源保护治理提供资金支持，强化属地责任，调动区域治污积极
性，促进水环境持续改善。

昆明市河道生态

补偿概况

河道生态补偿制度建设情况
昆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河道生

态补偿工作，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
记程连元多次对河道生态补偿制度建设
做出批示，并组织开展相关工作。由昆
明市政府分管副市长牵头，在汲取国内
其他地区水环境区域生态补偿先进地区
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昆明市水务局、滇管
局、环保局、财政局、水文局等多部门共
同对河道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进行认
真、深入、全面的研究，确定在滇池流域
内率先实施河道生态补偿机制，并逐步
向滇池流域外推广。

2017 年 4 月 11 日 ，昆 明 市 委 办 公
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滇池流域河道生
态补偿办法（试行）》，正式在滇池流域全
面推行河道生态补偿工作。同时，各责
任部门也分别出台了《滇池流域河道生
态补偿金核算细则（试行）》《滇池流域河
道生态补偿水质监测办法（试行）》《滇池
流域试点河道生态补偿考核监测断面及
水质考核标准（试行）》《滇池流域河道生
态补偿水量监测办法（试行）》《滇池流域
河道生态补偿金结算事宜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等配套文件，确保河道生态补偿
工作顺利推进。

生态补偿考核断面勘定情况
为确保河道生态补偿顺利推进，市

水务局、滇管局、环保局、水文局组成多
个专项工作组，在流域各县（市）区政府、
开发（度假）区管委会的配合下，对滇池

流域所有河道交界断面及入湖口断面进
行全面的实地勘察，并结合水域实际情
况将水质、水量监测断面进行了统一。

对存在争议的监测断面，在征求县
（市）区、开发（度假）区意见的基础上，结
合行政界线，以监测数据的代表性、稳定
性、可控性为重点，优化断面布设，现已
完成 34 条河道、59 个水质和水量监测断
面的勘定，建设完成新运粮河、西边小河
7 个考核断面水质水量自动监测站，实
现数据实时上传。

河道生态补偿推进情况
鉴于昆明市河道生态管理及水文、

地质、气候等因素的复杂性，按照“试点
先行、稳步实施”的原则，在确保河道生
态补偿准确性的前提下，昆明市将试点
先行与逐步推广、分类补偿与综合补偿
有机结合，大胆探索，逐步推进河道生态
补偿工作，稳步扩展河道生态补偿实施
范围。

2017 年 4 月 20 日，在滇池流域新运
粮河、西边小河、新宝象河 3 条河道开展
生态补偿试点工作；7 月 1 日开始，在前
期试点河流的基础上，增加进入草海的
5 条河道（大观河、西坝河、王家堆渠、乌
龙河、船房河）开展河道生态补偿工作；8
月 1 日开始，在滇池流域其余 26 条河道
及支流沟渠、41 个考核断面推行河道生
态补偿。最后，以滇池流域河道生态补
偿经验为基础，逐步完善并向滇池流域
以外推行。

生态补偿与保护目标相衔接
河道生态补偿是

以市级有关部门下
达的水质考核
目标和年度

污水治理任务为依据，考核县（区）工作
完成情况，强化流域水环境保护治

理工作，落实河道保
护治理主体

河道生态补偿

初显成效

断面水质有效提升
河道生态补偿实施后，依据 2017 年

10 月份考核情况，在 30 条河道的 58 个
断面中，已有 36 个断面实现水质达标。
通过对断面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超标
情况的监测，各责任县（区）政府及开发

（度假）园区管委会有针对性地对相关污
染物超标情况进行及时处置，组织开展
保护整治工作，各断面水质正逐步提升。

地方责任得到落实
河道生态补偿机制有效促进了责任

地区河道保护治理工作的开展，各责任
县（区）政府及开发（度假）园区管委会积
极通过开展河道清淤、实施排污口整治、
工程治理、河道执法，改善及维护河道水
环境。市环保局、水务局、水文局等多部
门的专业数据也得到了有效的整合利
用，为河道水环境质量的提升改善提供
了有力支撑。

水质水量监测网络逐步完善
为确保河道生态补偿的实施，昆明

市对县考核断面的监测能力建设逐步提
升，河道水质水量监测设施建设有序开
展。现阶段水质水量人工监测与自动监
测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对化学需氧量、
氨氮、总磷、阴离子表面活性剂、pH 值、
水温、浊度、溶解氧、电导率、水量等 10
个参数有效监测，区域水质水量监测和
评价标准得到规范统一，有关监测成果
发布也得到进一步规范。同时，通过生
态补偿断面污染量的准确监测，实现了
对 河 道 污 染 源 的 及 时 捕 捉 ，各 责 任 县

（区）可以根据污染物组成、形成时段、水
量变化、降雨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雨、
污水管网排查，对河道污染物进行准确
追踪，水质恶化倒查机制初步建立。

自 2017 年 4 月启动
滇池流域河
道生态补偿

工作至 2017 年 10 月，各区政府（管委会）
共需缴纳生态补偿金 3.41 亿元。其中：
五华区政府共计向下游西山区政府缴纳
生态补偿金 527.05 万元，向下游高新区
管委会缴纳生态补偿金 149.09 万元，向
下游官渡区政府缴纳生态补偿金 447.05
万元，向下游度假区管委会缴纳生态补
偿金 10.52 万元；高新区管委会共计向下
游五华区政府缴纳生态补偿金 3.36 万
元，向下游西山区政府缴纳生态补偿金
1233.71 万元；空港经济区管委会共计向
下 游 经 开 区 管 委 会 缴 纳 生 态 补 偿 金
55.23 万元；经开区管委会共计向下游官
渡区政府缴纳生态补偿金 55.23 万元，向
下游呈贡区政府缴纳生态补偿金 63.06
万元；西山区政府共计向下游五华区政
府缴纳生态补偿金 126.76 万元，向下游
度假区管委会缴纳生态补偿金 281.9 万
元，向市政府缴纳生态补偿金 3878.61 万
元；官渡区政府共计向市政府缴纳生态
补偿金 1.66 亿元；度假区管委会共计向
市政府缴纳生态补偿金 2640.33 万元；盘
龙区政府共计向下游官渡区政府缴纳生
态补偿金 532.45 万元，向下游西山区政
府缴纳生态补偿金 447.05 万元，向下游
度假区管委会缴纳生态补偿金 10.52 万
元，向市政府缴纳生态补偿金 134.84 万
元；晋宁区政府共计向市政府缴纳生态
补偿金 6915.29 万元；呈贡区政府共计向
下游官渡区政府缴纳生态补偿金 11.69
万元，向市政府缴纳生态补偿金 4.82 万
元。

根据 2017 年 11 月 16 日昆明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滇池流域
河道生态补偿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要求，昆明市接下来将推行生态补偿金
按月结算、年度清算，进一步加强生态补
偿金使用管理。

责任。各县（市）区、开发（度假）园区作
为河道水环境保护治理的责任主体，对
未达到河道断面水质考核标准或未完成
年度污水治理任务的责任主体应缴纳生
态补偿金，考核断面水质达标且提高一
个及以上水质类别的责任主体则给予适
当补偿。

生态补偿与断面污染量相关联
昆明市以各县（市）区、开发（度假）

园区之间河道交界断面及入湖（库）口断
面作为考核断面，以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磷 3 项污染物作为考核指标，考核县

（区）间的河道污染物超标情况，补偿标
准为化学需氧量 2 万元/吨，氨氮 15 万
元/吨，总磷 200 万元/吨，考核断面补偿
金为 3 个指标计算的补偿金之和；考核
断面出现非自然断流的，按照每个断面
30 万元/月缴纳生态补偿金；未完成年
度污水治理任务的，按年度未完成投资
额的 20%缴纳生态补偿金。同时，还规
定水质净化厂出水污染物浓度应当符合
国家及地方相关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水

质净化厂出水水质未达标的，也将按有
关规定处罚。

生态补偿与保护治理相促进
为确保河道生态补偿金对河道生态

环境的保护、治理、恢复有效促进，昆明
市明确了上游县（区）缴纳的生态补偿金
要用于下游县（区）流域河道水环境保护
治理；明确了入湖（库）口断面水质未达
到考核目标和污水治理年度任务未完成
县（区）缴纳的生态补偿金要用于流域河
道水环境保护治理；明确了市级统筹的
生态补偿金要用于对考核断面水质类别
优于考核目标县（区）的补偿，并用于河
道水环境保护治理。

生态补偿与地方领导责任相挂钩
为了确保地方政府河道水环境管理

责任落实，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
要求，对负有生态补偿责任县（区）的党政
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要根据辖区所有考
核断面中年均水质不达标断面比例，同比
例扣减个人年度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奖励，
实现生态补偿与领导责任挂钩。

本版供稿：昆明市滇池管理局
摄影：罗勇 郑祎韬 杜文蕾 简志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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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滇池水环境的持续治理通过对滇池水环境的持续治理，，滇池水质得到明显改滇池水质得到明显改
善善，，各种生物得到恢复各种生物得到恢复。。图为图为 20172017 年捕到的滇池鱼王年捕到的滇池鱼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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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
昆明市滇池管
理局深入加强
流域内的生态
环 境 治 理 ，确
保全流域生态
环 境 持 续 改
善。图为执法
人员在进行日
常巡视。

河道生态补偿

主要做法

出 台 的 河 长 制 工 作 验 收 制
度，重点检查各县（市）区、开发

（度假）园区工作方案出台情况、
组织体系建设与责任落实情况、
相关制度与政策措施制定及执行
情况、监督检查与考核评估情况、
河长履职情况、河长制任务细化
实化情况六个方面的内容。

今年 10 月~11 月，由市河长
办公室牵头，市滇管局、环保局、
水务局等部门组成的河长制验收
工作组，对滇池流域河长制工作
情况进行了全面验收考核；针对
第一轮验收不达标的县区，由市
河长制验收工作组会同市委目标
督查办公室、市政府目标督查办
公室对不达标县区进行了再次督
查验收，力求整改到位、工作落实
到位。

全面设置河长公示牌。为
配合新的全面深化河长制工作
的实施，昆明市印发《关于印发

〈河 长 公 示 牌 规 范 设 置 指 导 意
见〉的通知》，并制作滇池流域河
长 公 示 牌 的 模 板 ，印 发 至 各 县
区、管委会。各区、管委会按照
通知要求，在辖区各条河道均设
立了新的河长公示牌，更新了四
级河长名录、河道基本情况、“河
道三包”内容、水质目标、河道示
意图、禁止事项及投诉监督举报
电话，便于市民了解河道相关情
况并进行监督。

开展滇池流域入河排污（水）
口标识及核查。昆明市结合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要求各区按
照属地负责的原则，组织滇管局、
水务局、环保局、住建局、农业局、
林业局、城管局等相关部门，全面
开展入河排污（水）口排查工作。
对排查出的入河排污（水）口，分
别采取保留、立即封堵或限期封
堵、综合治理等措施，依法依规进
行清理、整治、规范，除立即封堵
的以外，对长期保留或暂时保留
的要实行统一标识。滇池流域各
区按照工作要求，对辖区内入河
排污（水）口进行了多轮排查和梳
理。此项工作已基本完成，经排
查滇池流域 35条河道共有雨污混
合口 253个。针对排查情况，滇池
流域河长办公室于 2017 年 10 月、
11月分别召开了各县区河道水质
提升工作协调会，针对入河排污
口，要求各县区立即采取措施，以
问题为导向，编制入河排污口整
治方案，积极采取措施对河道排
污口进行整治，防治污水进入河
道，进一步加强入河排污（水）口
监管。

做好滇池流域入湖河道清淤
及日常管护工作。组织滇池流域
各区政府、开发（度假）区管委会、
市排水公司，对出入湖主河道及
各河道沟渠全面展开清淤除障工
作 ，共 计 出 动 清 淤 及 保 洁 人 员
1000 余人（次），共清淤约 15.1 万

立方米，清除水面漂浮物、水葫
芦、垃圾、杂草等约 1332 余吨。

加强河道日常保洁、维护、管
养及河道日常巡查，重点巡查有
无新增排污口、倾倒垃圾、偷捕偷
钓、河道洗车等违法行为，一经发
现及时处理。加强河道绿化美化
及日常维护管养，对河道两岸拆
临拆违和拆迁各类建（构）筑物及
时进行拆除。严格落实“河道三
包”责任制。层层签订目标责任
书，形成县区、乡镇、村、村小组、
沿河单位以及住户“一层对一层、
一层抓一层、层层抓落实”的目标
管理责任机制。

推动滇池流域主要入湖河道
“一河一策”实施。依据 2017 年 9
月 21 日昆明市委、市政府召开的
滇池河长制工作会议关于“加强
河道治理管理”的相关要求，结
合入河排污（水）口排查情况，滇
池流域河长办公室多次召开滇
池流域河道水质提升工作会议，
对各区河道水质提升及“一河一
策”实施方案编制工作进行安排
部 署 。 10 月 13 日 ，市 政 府 办 公
厅下发了《关于开展河道水质提
升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滇池
流域各县区尽快开展主要入湖
河道截污治污设施现状排查，制
定“一河一策”水质提升方案并
立 即 组 织 实 施 。 11 月 1 日 、14
日，滇池管理局先后召开专题会
议，听取各区滇池流域河道水质
提升“一河一策”水质提升方案
的汇报，并对“一河一策”水质提
升方案提出修改意见，按照修改
意见，滇池流域各区委托相关编
制单位，对“一河一策”水质提升
方 案 先 后 进 行 了 三 轮 修 改 完
善。制定的《昆明市滇池及入湖
河道水闸运行调度管理办法》，目
前已上报市政府研究。

做好滇池流域河道生态补偿
工作。制定《昆明市滇池流域河
道生态补偿办法（试行）》及相关
配套文件。完成了 34 条河道、58
个水质、水量监测断面的勘定，建
设完成新运粮河、西边小河 7 个
考核断面水质水量自动监测站，
实现数据实时上传。从 2017 年 4
月 20 日起先后在滇池流域 34 条
河道及部分支流沟渠、58 个考核
断面全面推行河道生态补偿。做
好每月滇池流域河道生态补偿金
核算、通报等工作。

积极推进信息化、自动化平
台，助力监测管理。开展滇池综
合管理信息平台建设，编制完成

《滇池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实
施方案》。推进滇池流域河道生
态补偿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已
完成新运粮河、西边小河、新宝象
河 3 条试点河道 7 个考核断面水
质自动监测自动监测站的建设，
其他河道生态补偿断面水质自动
监测站建设也在积极推进中。


